
民乐县城市更新工作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推进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力建设“六宜”城市，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补齐补强城市短板，不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建设宜居、宜游、宜业、宜商、宜学、宜养城市。到2026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5%、城市绿地率达到42%、污水处理率达到100%、再生水利用率达到70%、垃圾处理率达到100%，城市环境卫生、城市市容秩序、市政设施运行、园林绿化等工作取得明显实效，城市功能与品质得到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

二、主要任务

（一）推进市政设施提标升级

1.加强市政设施改造和管理。实施高铁大道、滨河路、新民路等道路地下管网改造工程，维修人行道破损地砖和塌陷路面，更换破损路沿石和窨井盖，以解决城市内涝、雨水收集利用、水质提升等为突破口，开展区域治理，逐步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推进城市道路和老旧小区供排水、供热、供气、通讯等基础设施改造；加快天然气管网入户项目，尽快实现城区天然气全覆盖。全面排查窨井盖、失修失管通讯线路等设施存在的安全隐患，提高窨井盖安全性能，切实解决空中“蜘蛛网”、户线乱飞、私拉乱接等问题。新（改）建道路严格控制开挖，依法加强道路临时占用挖掘管理。
牵头单位：县住建局、县工信和商务局
责任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社管委、供电公司、电信公司、联通公司、移动公司、广电网络公司
完成时限：2026年12月底前
2.加强城市公用设施管理。完善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系统、行人过街设施；开展交通信号灯和标志标线排查、维护、整改工作。完善城区停车发展规划，推进公共停车场建设，充分利用空间资源，科学施划停车泊位，缓解居民日常出行停车压力；更新城市积雪清扫责任单位，及时清扫责任区域积雪；对各企事业单位院内停车位划线，在下班和周末免费对外开放；建立企事业单位厕所共享机制，免费对外开放。
牵头单位：县住建局、县公安局
责任单位：县直各部门单位
完成时限：2026年6月底前
3.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督促物业单位、产权单位对主次干道临街建（构）筑物立面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及时修补、粉刷、清理，同步推进沿街建筑物散水、门口台阶及破损瓷砖修复改造；强化建筑立面定期保洁，整治门头牌匾破损等问题，清理乱拉乱挂小广告；整治城区街道路牌、路标；开展施工围挡整治，规范设置标准、强化动态管理，整改凌乱破损围挡，杜绝违规占道现象；强化渣土运输车辆监管，杜绝沿途遗撒和随意倾倒行为；实行“网格化”“马路办公”等工作方法，严管出店经营、占道经营等行为，引导流动小摊贩“进场入市”；加强共享单车管理，大力整治乱停乱放问题，清理破旧残损共享单车。

牵头单位：县住建局
责任单位：县民政局、社管委
完成时限：2026年12月底前
（二）优化居民小区住宅品质

4.全力打造“好小区”。加大公路段片区、农机公司片区房屋征收力度，积极招引优质企业进行开发，集中打造一个高品质的好小区；并深入推进大物业管理模式，委托群众满意度高的物业服务企业接管或托管无人管理和群众意见多的小区；提升保洁服务管理水平，及时打扫拖洗公共部位及楼道卫生、清除楼道内外小广告和道路积水积雪，定期疏通清掏化粪池、排污管道和无障碍设施、路灯、楼道灯等公共设施；配备专业绿化管理人员，修剪养护树木；督促物业公司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及时巡查维护公共设施，全面整治“飞线”充电、外墙乱挂弱电线路、外立面悬挂置物篮等问题，排查清理楼梯、地下室通道、管道井、消防箱等部位堆放的杂物。

牵头单位：县住建局

责任单位：社管委、县应急管理局、民发集团、消防救援大队
完成时限：2026年12月底前
5.开展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行动。制定《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行动方案》《2026年城市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实施方案》，对全县范围内使用功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健全、群众改造意愿迫切的老旧小区，根据轻重缓急实施综合改造；配建新能源充电桩，推进“一老一少”设施改造、无障碍设施建设。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支持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牵头单位：县住建局

责任单位：县直各部门单位
完成时限：2026年12月底前
（三）加强城市环境卫生管理

6.全面提升市容市貌。推进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对城市主次干道、沿街建（构）筑物立面、城市公园绿地、城市水域、垃圾箱、公厕、公共场所等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精细化保洁。持续加大城市出入口、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力度，解决垃圾乱堆乱倒、收集清运不及时、清扫保洁不到位、环卫设施不配套等问题。健全公共厕所日常保洁责任制，加强对风景区、旅游景点、公园、广场等人口密集公共场所厕所的运行监管。

牵头单位：县住建局、社管委、洪水镇
责任单位：县直各部门单位
完成时限：2026年12月底前
（四）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7.全力推进环保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建筑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设施、城区再生水利用、城区燃煤锅炉超低排放二期等项目建设，补齐污泥处置、污水处理再利用、建筑垃圾、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处理设施短板。

牵头单位：县住建局
责任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市生态环境局民乐分局
完成时限：2026年12月底前
8.加强体育健身设施建设。加强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打造10分钟体育健身圈，力争每个公园均配备1处篮球场或羽毛球场。推进重大体育综合体建设，规划建设城市健身步道。加强城市居住区体育设施配套，新建小区健身器材覆盖率达到100%。合理利用广场及空置场所建设健身器材，逐步实现“公园体育化”。鼓励社会力量建设笼式社会足球等小型多样的足球场地，提倡学校与社会共建共享体育场地。

牵头单位：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责任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教育局、县住建局、社管委

完成时限：2026年12月底前
9.开展完整社区建设。完善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公共活动场地等，建设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社区，构建城市15分钟便民生活圈。开展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因地制宜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优化综合服务设施布局。引导居民、规划师、设计师等参与社区建设。

牵头单位：社管委
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民政局、县卫健局、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县教育局、民发集团
完成时限：2026年12月底前
10.有序实施老旧街区改造。保留老旧街区街巷肌理和传统风貌，提升改造永鑫步行街、金地名都步行街等老旧商业街区，结合城市地下生命线工程改造，一体推进道路、绿化、地下管网等设施提升改造。同步完善商业、文旅等新业态，推动传统商业街区向“体验式消费+文化创意”转型。打造1处夜间消费聚集区，引入社会资本建设沉浸式文旅项目，丰富消费场景。

牵头单位：县住建局、县自然资源局

责任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工信和商务局、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民发集团
完成时限：2026年12月底前
（五）推进绿地品质提升

11.加强绿化日常管养。加强建成区绿地日常管护，加大对缺株断带绿篱、花灌木的补种补植力度；强化道路绿化景观提升，合理更新改造道路绿化带树木，加大公共绿地环境卫生保洁力度，提高道路绿化管养水平；美化绿化裸露土地，种植各类花卉，打造色彩斑斓的“花海”景观带，实现视线所及处处是景的绿地格局。
牵头单位：县林草局

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县园林绿化局
完成时限：2026年12月底前
（六）建设智慧化管理体系

12.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加快推进智慧城管、智慧交通、智慧小区、智慧路灯、智慧停车、智慧供热、智慧供水等建设，新建商品住房配备智能化停车、电梯等系统。全面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行“一窗办，一网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加大城市智慧城管大数据指挥平台管理力度，形成智能城市管理常态长效机制，推进城市管理文明执法。

牵头单位：县住建局
责任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工信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县应急管理局、社管委、县政务中心
完成时限：2026年6月底前
三、保障措施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提高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和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各部门单位要充分认识城市更新的重要意义，立足单位工作实际，扎实有效抓好专项行动各项任务落实，结合中心工作细化分解任务，确定切合实际的目标起点，制定周密可行的推进计划，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支持，确保行动积极推进、任务如期完成。各牵头单位要定期调度，认真研究制约城市建设管理的重大问题，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建立健全长效工作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建设管理中的一些难题，切实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

附件：城市更新工作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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